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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」自 2010 年度起，除須通過五項考科

（國文、漢語語言學、華語文教學、華人社會與文化、華語口語與表達），還須

符合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，始由本部發給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」，

另經 98 年試務委員會決議，考生檢附之外語能力證明無年限之限制，教育部呼

籲有志報考者應即早準備。 

基於本考試成績自翌年起，三年內得予採計，為保障考生權益，2009 年度

以前(含)曾報考本考試者，至少有 1科成績及格，且該成績尚在保留期限內，

得免繳交外語能力證明，並於 5 考科均及格後，提出歷年成績證明，經查核無

誤後即可發給本證書，最遲不得超過 101 年 10 月 31 日，逾期則須依規定繳交

外語能力證明。 

例 1：若考生於 97 年與 98 年各通過 1 考科，此考生在 101 年 10 月 31 日前通過

5 項考科，則只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歷年成績單，經查詢無誤後，即可發

給本證書，但 97 年通過之考科因保留期限僅至 100 年 10 月 31 日，考生

仍須在 101 年 10 月 31 日前重新取得該考科及格成績。 

例 2：若考生於 97 年通過 2 考科，並於 100 年 10 月 31 日前取得 5 考科通過，

則可繳交歷年成績單取代外語能力證明。 

歷年成績查詢網址為：https://140.112.161.103/cpt/queryall/default.asp 

附件：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 

 

 



附件 

 

教育部評核國內大學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畢業生 

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 

語文 辦理單位 測驗 標準 

聽力、用法、字彙與閱

讀總分 200 分以上 外語能力測驗（FLPT） 

口試成績 S-2＋以上 

托福測驗（TOEFL） 550 分以上 

托福電腦化（CBT） 213 以上 

新托福（IBT） 79-80 分以上 

劍 橋 大 學 英 語 能 力 認 證

(Cambridge Main Suite） 

First Certificate in 

English (FCE) 
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
全民英語能力檢定（GEPT） 中高級以上 

英國文化協會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（IELTS） 6.5 分以上 

英文 

我國教育部 
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英語能力

檢核測驗 
及格 

日文 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外語能力測驗（FLPT） 

聽力、用法、字彙與閱

讀總分 200 分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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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試成績 S-2+以上 
財團法人交流協會 

（委託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辦理） 

日本語能力測驗（JLPT） 1 級合格 

聽力、用法、字彙與閱

讀總分 200 分以上 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外語能力測驗（FLPT） 

口試成績 S-2＋以上 

法文基礎測試（TCF） TCF4 以上 

法文 

臺灣法國文化協

會 法語鑑定文憑（DELF） 第 2 級以上 

聽力、用法、字彙與閱

讀總分 200 分以上 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外語能力測驗（FLPT） 

口試成績 S-2+以上 德文 
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德語鑑定考試 (TestDaF) TDN4 以上 

聽力、用法、字彙與閱

讀總分 200 分以上 
財團法人語言 

訓練測驗中心 
外語能力測驗（FLPT） 

口試成績 S-2+以上 西班牙

文 

文藻外語學院 
西班牙語文能力測驗證書

（DELE） 

中級（Nivel Intermedio）

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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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文 中國文化大學 俄國語文能力測驗 
通過第一級 (First 

Level) 

義大利

文 
私立輔仁大學 義大利語檢定考試 (CILS) 通過第三級(Livello CILS 

Uno-B1) 

韓文 中國文化大學 韓國語文能力測驗 (TOPIK) 通過四級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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